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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112年「青春我最Youn g」反毒飆舞競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 111 年 12 月 16 日臺教學(五)字第 1110122920 號函核定

本處 112 年「維護校園安全」實施計畫辦理。 

貳、目的： 

為推動維護校園安全，有效防制校園暴力、霸凌及防制學生藥

物濫用；透過學生熱舞競賽，以活潑的表演方式，寓教於樂，建

立正確觀念，以達成營造「友善校園」之目的。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屏東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三、協辦單位：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本縣各高

中（職）校、屏東縣校外會春暉志工隊。 

肆、參加對象： 

由本縣各高中、職校(含進修部)學生組隊參加 (最多2隊)。 

伍、競賽日期： 

112年4月19日（星期三）上午0830時至1230時（程序表如附件1） 

陸、競賽地點： 

私立屏榮高中 江來紀念館 (屏東市民學路100號）。 

柒、報名方式： 

一、每校報名乙隊(性別不拘)，參賽學生 12 人為限、指導及帶隊

教官(教師)2 人為限，合計 14 人。  

二、參賽隊伍以學校為單位，由具有同校（含進修部）學籍之學生

（含應屆畢業生）組成，參賽學生請攜帶學生證以供查驗（如

為應屆畢業生，請出示相關證明文件，例如畢業證書影本），

不得有校外人士或他校學生支援競賽，違規者取消競賽資格，

並函請權責單位追究相關失職人員責任。 

三、請參賽學校於 112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前電郵將

報名表（格式如附件 2，含 pdf 及 odt 檔）與音樂檔等寄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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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承辦人彙整(電子信箱：moept008@gmail.com )。                                   

捌、競賽規則： 

一、活動主題：藉由學生自創特色舞蹈方式，多元呈現「友善校園

及反毒」相關內容，建立健康友善形象；表演內容可配合創意

口號或標語（口號設計應以簡明扼要、發人深省、琅琅上口為

原則）。 

二、競賽時間及分組：每隊 6 分鐘 (以響鈴一次通知)，，惟不得

低於 3 分鐘，每逾時 30 秒(含)扣總平均分數 1 分(如未滿 30

秒者，以 30 秒計算)，並以扣 10分為上限。 

三、舞蹈類型：以 Hip-Hop、Breaking、New Jazz、Popping、

Locking、House 等為主。 

四、配分標準： 

(一)主題創意：40％。 

(二)舞蹈技巧：30％。 

(三)服裝造型：30％。 

五、評分方式：由本處聘請專業評審人員，依配分標準評定各參賽

隊伍分數。 

六、演出順序：由聯絡處採隨機抽籤後，另行通知。 

七、競賽期間除舞台基本設施（固定燈光及音響）外，演出之相關

道具、服裝及音樂等均由各隊自行準備（請各隊指派乙員負責

人於活動當日報到後，攜帶音樂至音控處試播，並於該隊比賽

時親自至音控處配合播放，如未依規定而造成比賽瑕疵，由參

賽隊伍自行負責）。 

八、表演內容不得有色情、違反社會風俗等內容；另各隊進、出場

準備時間過長，經勸導未改善而影響競賽進行者，得經評審委

員會議依情節輕重予以扣分或取消參賽資格。 

九、競賽時嚴禁使用明火或危險道具(如：刀劍、爆竹、粉塵等)表

演，違反規定者取消參賽資格。 

十、參賽隊伍須全程參與競賽活動，請勿遲到早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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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如競賽總成績同分者，則依（一）主題創意（二）舞蹈技巧

（三）服裝造型之順序比較分項成績，比序在前且成績較高者

排名在上位【例如（一）分項成績較高者排名在前，假設（一

）分項成績仍同分者則比較（二）之分項成績，依此類推】，

前三項比序之分項成績均為同分者，則由評審委員會議討論決

定之，並以各獎項名額為限，不得增額獎勵。 

玖、獎勵： 

一、獎項名額及獎勵方式： 

第一名：頒發禮券 8,500 元、團體獎盃乙座、個人獎狀乙幀。 

第二名：頒發禮券 5,500 元、團體獎盃乙座、個人獎狀乙幀。 

第三名：頒發禮券 3,500 元、團體獎盃乙座、個人獎狀乙幀。  

佳作兩名：頒發禮券 2,000 元、團體獎盃乙座、個人獎狀乙幀。 

二、獲獎之禮券以發給參賽學生為主，其餘人員不得領取。 

三、參賽學生及指導、帶隊教職員得由學校依權責另予敘獎。 

四、本處得依實際比賽隊數，增減獎項名額。 

拾、一般事項： 

一、競賽期間依出場順序實施檢錄，經唱名3次未到者，以棄權論。 

二、參賽人應保證表演內容為原創，且不得有抄襲、仿冒、改作、

損及主辦單位名譽及善良風俗、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含音

樂）權利等違法侵權情事。 

三、若牴觸任何有關著作權之法令或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

人應自負法律責任，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資格。如已獲獎，主

辦單位得取消獲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禮券、團體獎盃及個人

獎狀等獎勵，參賽者絕無異議。 

四、凡報名參加競賽者，皆已閱讀充分了解並且願意完全遵守本競

賽之各項規定及條款。本計畫若有任何未盡事宜，依中華民國

法律辦理之。 

五、參賽學生請完成家長同意書（如附件3），並由各校自存備查。 

六、請各校惠予參賽學生及指導、帶隊教職員公（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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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指引，請出席人員「自主佩戴口

罩」並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若有發燒、身體不適等情形，請

勿出席本次活動。 

八、如遇重大天然災害、防疫需要或不可抗拒等因素，得由主辦單

位決定延期、取消或以影音光碟參賽本活動。 

九、請私立屏榮高中惠予提供當日競賽場地、停車場及行政支援等

相關事宜。 

拾壹、活動經費： 

由教育部補助本處「112年維護校園安全工作」經費項下支應。 

拾貳、本案承辦人： 

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林宗賢 助理督導 

電話：（08）7538585 

拾參、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者，得另行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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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屏東縣 112 年「青春我最 Young」反毒飆舞競賽程序表 

日期 112 年 4月 19日（星期三）上午 0830 時至 1230 時 

地點 私立屏榮高中 江來紀念館（屏東市民學路100號） 

項次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備考 

一 08：30〜09：00 報到  

二 09：00〜09：50 彩排  

三 09：50〜10：00 開幕式(含貴賓致詞)  

四 10：00〜11：50 競賽活動  

五 11：50〜12：00 成績評核  

六 12：00〜12：10 評審講評  

七 12：10〜12：30 頒獎  

八 12：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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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屏東縣 112 年「青春我最 Young」反毒飆舞競賽報名表 

校名 
 

隊名 
 

指導老師 
職稱 

 
姓名  

參賽學生 

編號 班級 姓名 生日 身分證字號 備考 

範例 2 年 2班 陳○○ 95.01.01 R12345678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版權聲明 

參賽人保證表演內容為原創，未有抄襲、仿冒、改作、損及主辦單位名譽及
善良風俗、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含音樂）權利等違法侵權情事；若牴觸
任何有關著作權之法令或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人願自負法律責任，
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資格。如已獲獎，主辦單位得取消獲獎資格並追回已頒
發之禮券、團體獎盃及個人獎狀等獎勵，參賽者絕無異議。 

表演主題（含

特色）介紹 

（100 字以內） 

(請各校務必填寫，俾利主持人於出場前介紹) 

 

承辦人：                    主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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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家 長 同 意 書 
 

茲同意本人子弟          年         班                 參加

屏東縣112年「青春我最Young」反毒飆舞競賽，並敦促其遵守競賽

期間之安全與規範。 

 

活動計畫摘要如下： 

一、目的：為推動維護校園安全，有效防制校園暴力、霸凌及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透過學生熱無競賽，以活潑的表演方式，寓教於樂，建立正確

觀念，以達成營造「友善校園」之目的。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屏東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三、競賽時間：112 年 4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0830 時至 1230 時。 

四、競賽地點：私立屏榮高中 江來紀念館（屏東市民學路 100 號）。 

五、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指引，請出席人員「自主佩戴口罩」並保持

社交距離等措施。 

六、如遇重大天然災害、防疫需要或不可抗拒等因素，得由主辦單位決定延期

、取消或以影音光碟參賽本活動。 

七、參加本次活動人員應填寫自主健康聲明書。 

八、參加學生由主辦單位投保旅行平安險。 

 

家長簽名：                  

 

聯絡電話：                

 

 

 

 

  


